
— 1 —

南方监能市场〔2025〕145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

电力市场交易业务衔接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广州电力交易中心，广东、广西、海南电力交易中心，省级及以

上电力调度机构，有关电网企业、发电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》《发电机组进入及退

出商业运营办法》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

规范辖区内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涉及的市

场注册、交易结算等业务衔接，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我局制定了

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业务衔接暂行规

定》，现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遇重大问题，请及时

向我局报告。

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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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业务

衔接暂行规定》

南方能源监管局

2025年 12月 19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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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发电机组参与电力

市场交易业务衔接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电力市场注册基本规则》《发电机组

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办法》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》等

文件要求，规范辖区内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

涉及的市场注册、交易结算等业务衔接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发电机组，指已全部或部分放开发电计

划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并网主体。

第三条 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的，须在

电力交易机构完成市场注册手续。

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办理市场注册时，应满足《电力市场注

册基本规则》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条规定的基本条件。

第四条 对于不符合许可豁免条件、已并网运行的发电机

组，在办理市场注册时应提供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。

对于不符合许可豁免条件、拟并网运行的新建发电机组，应

在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前办理市场注册手续，提供正在办理电力

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的材料，并按规定时限要求依法持证。

第五条 除豁免情形外，发电机组注册容量不得超过电力业

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中登记的机组容量。



— 4 —

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且在规定时限内的新建发

电机组，暂按机组核准（备案）容量办理注册。分批投产的风电、

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，在完成全容量并网前允许其根据电力调

度机构确认的实际并网容量变更注册容量。

第六条 新建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完成市场注册但未转入

商业运营时，其上网电量可按市场化电量进行交易和结算。

第七条 对于已办理注册手续且按照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

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的新建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，可按市场规则

规定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。

对于分期分批投产的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，若不同批次不具

备单独计量条件时，在该项目已办理注册手续且首批风机（光伏

区）按照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通过连续无故障试运行时限起，全

部上网电量应按规定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；若不同批次具备单独

计量条件时，按各批次投产情况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。

电力调度机构应及时向并网主体告知新建发电机组和储能

电站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的时间节点等信息，并与电力交易机构

进行信息交互。

第八条 新建发电机组在开展年度、多月交易时已完成市场

注册但未按照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的，可通

过双边协商方式（若有）签订自其承诺投产月份次月至年底前的

年度、多月中长期电能量交易意向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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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交易机构对该新建发电机组实际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

月份的次月起的年度、多月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电量进行结

算。承诺投产月份至实际投产月份期间的合同电量不予执行、不

能转让，相关责任由发电企业承担。

第九条 对于已办理注册手续且按照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

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的新建发电机组，转入商业运营前，参与月

度及月内中长期电能量交易标的起止时间在规定时限内的，交易

方式不受限制；交易标的起止时间超出规定时限的，仅可开展双

边协商交易。相关时限要求按照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七条规定执行。

新建发电机组转入商业运营后，参与月度及月内中长期电能

量交易方式不受限制。

第十条 对于已办理注册手续且按照相应国家或行业标准

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的新建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，参与电能量现

货市场交易日（D日）的次日（D+1）日起，参与（D+2）日的

日前和实时电能量市场申报及出清。D日及（D+1）日的上网电

量纳入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来源。

第十一条 除豁免情形外，新建发电机组在项目完成整套设

备启动试运行后 3个月内（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当在首批风机（光

伏区）并网后 6个月内）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（发电类）的，

按以下规定处理：



— 6 —

（一）超过规定期限的次日起暂停其参与市场交易资格，原

则上不予安排发电调度计划。

（二）暂停交易前已履行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电量按市

场规则结算；暂停交易后未履行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电量不

予执行、不能转让，相关责任由违约方承担。

第十二条 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因自身原因不能在完成整

套设备启动试运行后 3个月内（风电、光伏发电项目当在并网后

6个月内，若因并网容量不满足试验要求的，可延期至满足试验

要求后 6个月内）具备商业运营条件的，按以下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超过规定期限的次日起暂停其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资

格，后续上网电量纳入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来源。

（二）暂停交易前已履行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电量按市

场规则结算；暂停交易后未履行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电量不

予执行、不能转让，相关责任由违约方承担。

第十三条 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退出商业运营的，自退出商

业运营时刻起自动暂停交易资格，不得参与市场交易。未履行完

毕的中长期电能量交易合同不予执行、不能转让，相关责任由违

约方承担。

第十四条 电力调度机构在新建发电机组和新型储能办理

并网调试业务时，提醒相关并网主体及时在电力交易机构办理市

场注册。对于已完成整套启动试运行但未完成市场注册的并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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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电力调度机构应公布相关调度原则并依规调度；期间若并网

主体发生上网电量的，按所在节点现货市场实时价格进行结算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与国家最新政策、文件规定不符的，从其

规定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6年 1月 1日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

2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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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国家能源局监管司，广东省能源局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，海

南省发展改革委。

南方能源监管局综合处 2025年 12月 19日印发


